5月临时救助事宜公示

5月受理的经镇（街）审核、公示的临时救助申请材料共有4户，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调整《莆田市涵江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内容的通知（涵民〔2023〕4号）、莆田市涵江区民政局关于印发《莆田市涵江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涵民〔2021〕91号）标准：

一、急难型救助对象：对急难型救助对象，困难程度较轻的，及时给予5000元（含）以下或按家庭救助人数×1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000元；对困难程度较重，及时给予8000元（含）以下或按家庭救助人数×3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原则上最高不超过8000元；对严重困难、救助金额较大的，参照支出型临时救助标准确定救助金额。对困难持续时间较长、后续支出压力较大的急难型救助对象，在给予急难型救助后可转为支出型救助对象，并按支出型救助对象审核审批程序进行二次救助。
二、支出型救助对象：对支出型救助对象，按医疗、教育等自付费用分类分段分档限额救助。
（一）医疗支出型困难对象。在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精准扶贫医疗叠加保险和慈善救助等补偿救助后，对剩余的个人负担部分（下称“个人自费”），按照以下标准予以救助：1．城乡低保对象：年度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照20%的比例给予救助；2．特困人员：年度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全额90%救助；3．其他困难对象：个人自费医疗费用按照10%的比例给予救助；4．终末期肾病（尿毒症）患者，年度个人自费费用按照20%比例给予救助。
（二）教育支出型困难对象。接受非义务教育、全日制大中专院校（不含研究生、军校生）期间，无力承担就学相关基本费用的，视就读阶段给予相应档次救助。1．学前、高中（中职）阶段就读的，按申请家庭中就读人数每人一学年给予2000元临时救助；2．大学（大专）阶段就读的，按申请家庭中就读人数每人一学年给予4000元临时救助。

（三）因实施危房改造、灾后倒损房屋恢复重建、易地搬迁造成支出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家庭和个人、特困人员，按每户5000元给予救助。

（四）对生活不能自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因病住院照料，确需一对一雇用护工的（原则上每人每天护理费标准不超过160元），经签订雇工护理协议，按（护理费标准-特困人员机构护理费等级标准÷30天）×实际住院天数给予全额救助。

（五）因生活成本增加，导致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低保家庭和个人，按照救助人数×1个月临时救助标准的临时救助给予临时救助，原则上最高不超过5000元。
现已进行了初步审核，拟发放救助资53118元，具体救助名单、事由及救助金额如下。如有情况需要反映的，可于5日内(5月8日至5月12日)向民政局低保办反映。(电话：3566559)

涵江区城乡困难家庭临时救助申请情况表（2025年4月）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
	家庭人口数
	家庭地址
	申请原因
	拟救助金额(元)
	银行账号

	1
	陈承铿
	男
	3503**********3313
	2
	萩芦镇林美村
	低保户，因病于2024年5月9日-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等医院住院和门诊，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97148.65元
	19430
	6230**********9073

	2
	李秀香
	女
	3503**********0324
	1
	三江口镇南兴村
	低保户，因丈夫张金山患尿毒症于2025年3月3日-2025年3月19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等医院住院和门诊，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33085.67元，住院期间在莆田市荔城区一等一附属中心药房和莆田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拱辰东城一号店购买人免疫球蛋白费用31360元，计64445.67元
	12889
	6221**********2085

	3
	姚金花
	女
	3503**********0109
	5
	江口镇东大村
	因病于2024年7月11日-2025年1月31日在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医院住院和门诊，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100974.41元
	10097
	6221**********9677

	4
	关明炜
	男
	3503**********0018
	4
	江口镇园下村
	低保户，因病于2024年3月16日-2025年3月24日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住院和门诊等，费用经新农合补偿后个人自费47576.64元，在康佰家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福建麦芝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药店购药费用5931元，计53507.64元
	10702
	6221**********7123


